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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无锡联合利康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根据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仟源医药”）的发展战略

及市场需求状况，公司将在现有健康服务产业基础上增加医疗检测服务领域的拓

展。2016年 1月 11日，公司与王牧、罗亚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鉴于无锡

联合利康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利康”）股东会已经确定分立方

案、作出了分立决议，即联合利康通过派生分立将下述资产与负债分立至新设公

司：(a)持有的上海誉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0%股权；(b)位于无锡市滨湖区绣溪

路 59号 8栋办公楼（房产证号:锡房权证字第 BH1000680051 号，土地证号：锡

滨国用 2013第 002245号）和无锡市滨湖区融科玖玖世家 96-502室的房产（房

产证号:锡房权证字第 WX1000880965 号，土地证号：锡滨国用 2014第 019557

号）；(c)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系统对应的知识产权（含二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 201220264798.7，及 ZL 201220264797.2 ）；(d)对上海领检科技有限公司的

2,000万元负债（以下简称“除外资产”）。分立后联合利康的注册资本为 1,200

万元，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不变。公司以自有资金 3,506万元收购分立后联合利康

100%的股权，在完成股权转让后，公司向联合利康增资 500万元。此次收购和增

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联合利康的 100%的股权，联合利康的注册资本由 1,200

万元增至 1,700万元。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王牧，身份证号：34030219680229XXXX 

住所：上海浦东祖冲之路 2277号世和中心*号楼 

罗亚芬，身份证号码：52010319721212XXXX 

住所：上海浦东祖冲之路 2277号世和中心*号楼 

本次交易王牧、罗亚芬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无锡联合利康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无锡市滨湖区绣溪路59号恒华科技园12栋 

法定代表人：王牧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200000115371 

经营范围：医学检验（凭许可证经营）；医疗设备及诊断试剂的科技研发、

实验室管理软件的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企业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联合利康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公司设立时，各股东出资额及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者名称 投入资本（万元） 投资比例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750.00 75.00% 

周鸣江 250.00 25.00% 

合计 1,000.00 100.00% 

上述注册资本业经无锡嘉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锡嘉会内

验字（2006）第 0037号”《验资报告》。 

根据 2010年 4月 12日王牧和罗亚芬与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

将其股权分别转让给王牧和罗亚芬，2010年 7月 19日，取得无锡市滨湖工商行

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2010年 11月 25日，联合利康增加注册资本 700.00万元。增资后各股东出

资额及股权结构见下表： 

投资者名称 投入资本（万元） 投资比例 

王牧 1,275.00 75.00% 

罗亚芬 425.00 25.00% 

合计 1,700.00 100.00% 

上述注册资本业经上海中财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沪中财信验

字（2010）第 032号”《验资报告》。 

该股权结构及出资额至评估基准日未有变化。 

（三）经营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110001

号，联合利康2014年全年的财务情况以及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经审计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0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390,474.14 41,649,609.56 

负债总额 21,280,983.61 21,521,275.23 

股东权益 21,109,490.53 20,128,334.33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8,333,736.95 9,921,362.14 

营业成本 1,068,974.15 1,239,568.06 

营业利润 1,343,186.01 1,626,267.75 

利润总额 1,273,633.43 1,632,722.30 

净利润 981,156.20 1,609,880.57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王牧、罗亚芬（合称“乙方”）签署联合利康《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以 2015年 10月 31日为审计和评估基准日，由公司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

别对联合利康进行审计和评估。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联合利康截至基准日的股东权益所出具的银

信资评报[2016]沪第 0007 号评估报告给出的评估结果，双方同意以该评估报告

给出的评估结果为基础（不包括除外资产），确定本次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3,506万元。 

2、收购价款支付安排 

（1）甲方以现金购买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甲方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将控制联合利康的经营管理并将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2） 双方于此确认甲方聘请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联合利康截至基准

日的股东权益所出具的银信资评报[2016]沪第 0007号评估报告，并同意以该评

估报告给出的评估结果为基础（不包括除外资产），确定本次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价

格为 3,506万元。 

（3）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四期支付：《框架协议》中约定的订约

定金 300万元于本协议生效后即转为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并视为第一期股权转

让款；本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计 2,506 万元；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日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计 35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

及联合利康分立涉及联合利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变更登记，于该等变更

登记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即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 350万元。 

3、标的股权的过户及权益的转移 

（1） 双方同意，于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共同启动办

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协议约定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

方承诺全力配合并协调标的公司尽快完成该项变更登记。 



（2） 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计基准日及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联合利康在基准日与完成日之间的净利润归甲方享

有，如有亏损，则标的股权所对应的亏损由乙方以现金补偿给甲方。 

（3） 乙方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不会提出亦不会同意任何实施分红、

派息、重大资产出售等任何可能导致联合利康净资产减少或企业整体价值贬损的

议案。 

4、本次交易所涉联合利康的重大事项及安排 

（1） 乙方应积极执行分立方案，力争在 2016年 1月 31 日前完成联合利康

分立的工商变更登记(包括完成除外资产中的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如因政府部

门办事程序的原因造成分立时间延长的，双方同意相应延长乙方完成分立的期限。 

（2）乙方应协助联合利康完成《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5 年度的校验。 

（3）甲方应于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对标的公司增资，

增加注册资本 500万元，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700万元。 

（4）本次股权转让及联合利康分立涉及标的公司《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记载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及甲方对标的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后 2日内，乙方应协助标的公司启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变更登记并

予以全力配合以促成相应变更登记尽快完成。 

（5）本次交易的基础为标的公司合法拥有并在交易完成时维持其所持有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6）本次股权转让及甲方对标的公司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无法完成《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变更登记并合法维持的，乙方应在该等事实确认后 30 日

内按照本协议 2.2条约定的价格回购标的股权，甲方应在收到该等款项后立即办

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 

（7）甲方确认，愿意对完成日尚未完成的除外资产过户手续、特殊税务重

组备案等事宜配合乙方在完成日后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5、生效和终止 

（1）协议自甲方董事会批准及联合利康完成分立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包

括完成除外资产中的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 

（2）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① 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② 本次股权转让由于不可抗力或者不能归咎于任何一方的其他客观原因

而不能实施； 

③ 由于协议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的声

明和保证）或适用法律的规定，致使协议的履行和完成成为不可能，在此情形下，

另一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 

④ 联合利康在第 4项第 1条的约定期限内（包括延长后的期限内）未能完

成分立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则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并与甲方协商补救措施，包

括修改协议、股权转让方案、资产剥离方案等方式，以实现甲方对联合利康股权

的收购，如经协商，双方无法在合理期限内就变更收购联合利康股权事宜达成一

致意见的，则本协议终止。 

（3）双方同意 

① 如果协议根据发生终止的第 1项、第 2项的规定终止，双方均无需向对

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在此情形下，双方应本着恢复原状的原则，签署一切文件

及采取一切必需的行动或应对方的要求（该要求不得被不合理地拒绝）签署一切

文件或采取一切行动，协助任何一方恢复至签署日的状态。 

② 如果协议根据第 5项的规定而终止，双方应互相配合恢复至签署日的状

态，违约方应当就其因此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向守约方做出足额补偿。 

③ 如果协议根据第 5项的规定而终止，双方应互相配合恢复至签署日的状

态，违约方应当就其因此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做出足额补偿。 

五、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公司认为此次对联合利康的收购与增资是公司的战

略性业务拓展。本次收购拓展是公司在医疗产业的全新布局，通过市场资源共享、

研发、管理团队的融合，可充分发挥各方的专业优势，同时有利于加强与公司孕

环境检测和婴儿基因保存业务的协同效应，使公司连锁化战略的格局得以不断扩

大和巩固，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六、存在的风险 

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风险，首先是市场整体认知

度有待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对于独立第三方检测服务认知度不高，尤其是大型医



院对独立医学实验室诊断项目质量与服务能力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其次，临床检

验是一项技术高、分工细、检测复杂、任务重、风险高、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

的工作，而强化检验质量、选拔专业人才、增强管理与风险意识对于第三方临床

检验机构显得尤为重要。在全面加强质量管理提高检验质量的前提下，应重视临

床检验带来的各种风险意识 ，只有提高应对能力，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才能

真正做到精确、快捷地为患者服务。同时，公司对这些风险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

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控制，确保实现项目的预期效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将有利于发挥公司在健康服务业和医疗检

测服务领域的拓展，可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对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和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收购无锡联合利康临床检验

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6、由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等。 

 

特此公告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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